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菏泽市 2026 年初中艺术科目学业水平
考试工作实施意见

根据《菏泽市初中艺术科目学业水平考试实施方案（试

行）》（菏教体卫字〔2024〕2 号）要求，在征求各县区、

学校意见基础上，按照年度工作安排，现将《菏泽市 2026 年

初中艺术科目学业水平考试工作实施意见》公布如下。

一、考试时间和对象

考试时间：考试时间应于 5 月 10 日前完成。由各县（区）

指导各学校组织实施。

考试对象：具有我市学籍或户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；具

有我市户籍未被高中阶段学校录取过且毕业时间不超过一年

的往届初中毕业生。除应届初中毕业生外的各类在校生不得

报考。

二、考试范围

依据初中音乐、美术（书法）学科课程标准，根据七年

级--九年级使用教材范围，考查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对教材应

知应会内容的掌握。以考查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为主要目标，

尊重初中学生认知特点，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，突出考查

学生的基础知识、基本技能和艺术素养。

三、考试内容及方式

艺术科目的考试，由过程评价和专项测试两部分组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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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分 100 分，其中过程评价成绩占 40%，专项测试成绩占 60%。

（一）过程性评价

过程性评价由学校在每学期末以艺术素质测评的方式，

对学生音乐、美术课程出勤率、课程学习、课外活动、基础

知识和技能、校外学习、艺术特长等予以评定。初中教育阶

段学生艺术素质测评指标体系详见《菏泽市初中艺术科目学

业水平考试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（菏教体卫字〔2024〕2 号）。

过程性评价共 40 分，计算方式为：将学生七年级至九年

级上学期 5 个学期艺术素质测评音乐和美术成绩平均值，过

程性评价成绩应与上报山东省体卫艺教育综合信息平台数据

一致。按比例折合为该学生过程性评价成绩，计入初中艺术

科目学业水平考试总成绩。

（二）专项测试

由各县（区）教体行政部门牵头指导，统筹辖区内各初

中学校有序组织实施专项测试工作，明确测试流程、细化测

试标准、规范测试纪律，确保测试工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

全面检验学生音乐、美术（书法）学科核心素养和学习成效，

具体测试要求及标准如下：

1.音乐学科

（1）测试要求：学生在声乐、器乐中任选 1 项参加测试。

（2）测试标准：

声乐：从现行使用的义务教育初中段音乐教科书必唱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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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中选取 8-10 首，确定为声乐测试曲目，考生自选其中的 1

首，独立完成演唱。

器乐：考生自选演奏乐器，演奏作品一首，作品范围不

限。

声乐、器乐测试以音准准确、节奏规范、表演完整基准

确定基本分值；音准偏差、节奏错误、表演不完整的适当扣

分；情感表达真挚、艺术风格把握准确、舞台表现自然得体

的适当加分。

2.美术（书法）学科

（1）测试要求：在规定时间内，考生在命题绘画、手工

制作、书法中任选 1 项参加测试。

（2）测试标准：

命题绘画：以主题明确、构图合理、色彩协调为基准确

定基本分值；主题不明确、构图不合理、色彩处理不当的适

当扣分；能熟练运用绘画语言表现主题、构思新颖、形象生

动、表现技法多样、色彩和谐的适当加分。

手工制作：以作品完整规范、主题表达清晰、造型合理

为基准确定基本分值；作品不完整、主题不明确、工艺粗糙

的适当扣分；主题突出、创意新颖、工艺精细、构思巧妙的

适当加分。

书法：以书写内容完整、字形结构规范、无错别字为基

准确定基本分值；书写内容缺失、结构失衡、出现错别字、



—5—

潦草涂改的适当扣分，笔法娴熟、结构精准、布局美观的适

当加分。

专项测试成绩不合格者，由县区统一组织参加补考一

次，补考成绩达到合格及以上分数的，按合格分计算专项测

试成绩；补考成绩仍然不合格的考生，以补考实际得分计算。

本市学籍应届毕业生由所在学校组织考试，社会考生由县区

指定学校组织考试。

四、成绩运用

艺术科目成绩只设合格、不合格两个等级，不呈现原始

分数。60 分（含）以上为合格等级，60 分以下为不合格等级。

报考普通高中学校的学生，艺术科目考试须达到合格等级。

在规定时间内未参加专项测试的，专项考试成绩计 0 分。

五、免考政策及其他特殊政策

（一）免考范围及其他特殊政策

因视力、听力低弱或丧失以及因严重伤病，长期免修音

乐、美术课的学生，可申请免考。申请时须持县级以上医院

诊断证明（就医病历）或市级残联颁发的残疾人证明，经学

校、县（区）教体行政部门审核通过后，其艺术科目考试成

绩确定为合格等级。

市内跨县（区）转入、其他地市转入到我市的学生，转入

前过程性评价成绩有效，由转出地县（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出具

转入前各学期的艺术素质测评成绩，由学校按照我市办法折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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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计入，转入后过程性评价成绩和专项测试成绩正常计算。

往届考生、外地返菏考生过程性评价成绩缺失或初中过

程性评价成绩不全的考生，按规定时间参加专项测试，测试

内容和我市应届考生专项测试内容相同。过程性评价成绩按

照考生专项测试成绩占集中测试满分（60 分）的比例换算得

出。

（二）免考申请时间及程序

1.申请免考的考生填报《菏泽市 2026 年初中艺术科目学业

水平考试免考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、县级以上医院诊断证明（就

医病历）或市级残联颁发的残疾人证明提报至学校。各初中学

校要严格进行免考资格审查和公示，公示期限不少于 5 个工作

日。

2.专项测试考试前，各学校完成上述工作后，将本校免考

考生名单、免考生《菏泽市 2026 年初中艺术科目学业水平考试

免考申请表》及相关材料原件报县（区）教体行政部门审查备

案，审核通过后，其艺术科目考试成绩确定为合格等级。各

县（区）教体行政部门将审核通过的所辖学校的《菏泽市 2026

年初中艺术科目学业水平考试免考名单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及相

关材料留存备案。

六、成绩管理

1.过程性评价成绩。初中学校成立过程性评价成绩管理

和监督工作小组，按照要求公示工作小组成员名单，初中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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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如实整理和填写学生的过程性评价成绩，成绩上报前需在

学校显著位置进行公示，公式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，接受

监督。工作小组成员要对公示的材料进行审核确认。公示期

间，学校要设立举报信箱和电话，对公示内容提出质疑和询

问的，要及时核实处理。评价结束后，过程性评价材料的原

件由初中学校教务部门保管备查，过程性评价成绩（加盖学

校公章）扫描电子版报县（区）教体行政部门备案。

2.专项测试成绩。专项测试结束后，学校要按年级、班

级、性别等在校内公布学生测试结果，并将有关情况向学生

家长通报。学校在公示相关信息时不得泄露学生个人隐私。

专项测试成绩公布期间，考生对成绩存疑的可向学校提出申

请，由学校汇总后填报形成《菏泽市 2026 年初中艺术科目学

业水平考试成绩质疑查询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，于考试成绩

公布一周内，统一交县（区）教体行政部门，由县（区）核

实后确认考生成绩。

3.成绩上报。各初中学校学生过程性评价成绩及专项测

试成绩总成绩由县（区）教体行政部门通过中考招生平台上

报。上报截止时间为 5 月 15 日，不得影响考前填报志愿的县

区考生填报志愿。

七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明确责任。初中艺术科目学业水平考试

涉及考生切身利益，各县（区）要成立由分管领导负责、招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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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试、纪检监察等部门共同组成的艺术科目考试工作领导小组，

明确工作职责和工作制度，完善县（区）巡考工作机制和监考

人员选派机制，确保考试工作顺利进行。

（二）严肃考纪，规范管理。各县（区）要严肃考风考纪，

完善违纪举报和申诉受理机制，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行为。要加

强对免考考生资格的审查，对违反有关规定弄虚作假、徇私舞

弊的，要依法依纪追究责任。对在免考政策中弄虚作假的考生，

视为考试作弊，该科目按 0 分计算。对在菏泽市初中艺术科目

学业水平考试工作中违反纪律和有关要求，造成不良影响或严

重后果的学校，视情节轻重给予约谈、通报批评、追究相关人

员责任等处罚。

（三）其他要求。各县（区）确定一所初中学校，负责

本各县（区）社会考生艺术考试的通知、考务和组织工作，

并做好考试相关通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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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菏泽市 2026 年初中艺术科目学业水平考试
免考申请表

注：残疾人证、住院病历、医院证明附后

学校名称

照

片

姓名 班级

学籍号

家庭住址

联系电话 父：母：

免考原因:

考生签名：

家长签名：

班主任签名：

学校负责人签名（公章）：

时间：年月日

当地体育中考

领导小组意见

签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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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菏泽市 2026 年初中艺术科目学业水平考试免考名单汇总表

单位：（公章）

序号 县区 学校 姓名 学籍号 身份证号 免考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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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菏泽市 2026 年初中艺术科目学业水平考
试考试成绩质疑查询汇总表

学校名称（章）：

学籍号 姓名 简要说明原因

注：此表由学校汇总后，于考试成绩公布一周内，统一交县

（区）教育和体育局体卫艺股（科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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